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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与国家”范式对南共自治社会主义的影响 
——兼论中国的公民社会建设 

刘先春，邓嫣嫣 

(兰州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甘肃兰州，730000) 

摘要：“社会与国家”二元对立范式对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建设影响重大。南共将该范式不加批判地运用于社会 

主义建设，加速了南共合法性基础的减弱以及南共与南联盟的分化，并最终断送了自治社会主义。历史说明，严 

格界分“社会与国家”的视角有助于分析某些政治学、社会学问题，却绝不能成为国家整体设计的指导性的思维框 

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如何处理好社会与国家两者间的平衡，理性地、批判地对待塑造公民社会 

的问题将是一个迫切而艰巨的理论和实践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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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国家”一直是西方政治学研究的两个重要 

范畴，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社会”已经从古老意 

义上与国家同质的“政治社会”发展为与国家对立、并 

部分独立于国家的一个比较性概念。如今“社会与国 

家”范式大致可分为两种研究取向，一种沿袭洛克“社 

会先于国家”的传统，强调国家对社会而言只是一种 

“必要的恶”，由此推导出社会对抗国家的观点；另一 

种则继承了黑格尔关于“国家高于社会”的理念，强调 

国家对社会型塑的支配力量。 随着 19、20世纪日益盛 

行的对各种“国家主义”的反抗，第一种取向的范式越 

来越占据主导地位，并在南共领导的自治社会主义建 

设过程中发挥了巨大影响。 

一、自治社会主义的产生： 

社会民主改革的需要 

南共诞生于  1919 年，是俄国十月革命的精神产 

物， 成立之初即明确提出以列宁主义为党的根本纲领。 

在漫长的革命过程中，一直受共产国际领导，苏联和 

斯大林本人在南共党内享有极高的威望。1945年在南 

共带领下南斯拉夫各族人民获得解放，成立南斯拉夫 

联邦人民共和国，开始社会主义建设。 由于历史原因， 

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实践在南斯拉夫国家建设 

的初期具有决定性影响。1946、1948年南斯拉夫相继 

颁布两个国有化法案，1947年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法 

令，1948年通过土改法进行土地改革和农业集体化运 

动，基本上按照“斯大林模式”——工业国有化、农业 

集体化、计划经济——开始了社会主义道路。但不断 

积累的苏南矛盾在  1948 年集中爆发，特别是同年  6 
月情报局事件中， 各国共产党对南共进行了“走一般资 

产阶级共和国道路”的猛烈攻击， 并将南斯拉夫开除出 

情报局，戏剧性地打断了这一历史进程。这样，南共 

在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双重压迫下，被迫抛开苏联模 

式，重新思考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问题。 

当时南共面临着最重要的问题是：真正的共产党 

人和真正的社会主义在不在苏联那里？在斗争初期， 

为了克服情报局的攻击、表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道路 

的“正确性”，不少人倾向和要求在南斯拉夫社会发展 

中严格采取苏联式的道路。 [1](113) 但随着斗争的加剧， 

斯大林对南斯拉夫攻击的霸权主义和非道德的性质明 

显地暴露出来，南共的干部们开始重新研究马克思、 

恩格斯和列宁的经典著作，认为共产主义所受的威胁 

不是首先来自资产阶级，而是来自自身的官僚化，以 

斯大林为首的社会主义官僚们背叛了马克思主义，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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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国内扭曲的社会关系同时体现在其对外的霸权主义 

干涉中。 

作为南斯拉夫改革之父，爱德华∙卡德尔在  1949 

年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上所做的报告集 

中体现了南共的新政治观。该报告指出“马克思和恩 

格斯在分析巴黎公社时给我们明确指出了官僚主义是 

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以后最大的危险”，苏联正是 

由于国家机器的官僚化扭曲了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而 

背离了社会主义道路。为此，卡德尔提出建设自治社 

会主义，即逐步扩大人民自治、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改 

革。他认为“历史也给我们指出了一切放弃进步路线 

的社会制度都会变成反动的制度。这种制度把人民群 

众同国家机构隔绝开来，并逐步消灭一切形式的人民 

自治”，“因此，社会主义的发展不可能走任何其他的 

道路，而是走不断深化社会主义民主的道路，即逐步 

扩大人民群众的自治”。 [2](39−43) 由于官僚化是主要的阶 

级敌人，国家机器作为代表官僚化堡垒的组织，其权 

力必须得到限制甚至消亡，具体表现在反对国家集权 

主义和官僚主义——专家治国论的倾向，即从“我国 

社会自身找到力量，来通过争取确立劳动者在联合劳 

动中实行自治的斗争来反对上述倾向……”。 [3](306) 

自此，我们可以发现“社会与国家”范式的第一种 

取向开始在南共的社会主义建设蓝图中显现。正如卡 

德尔在他的回忆录提及的那样，“自治在当时与其说 

是社会经济关系，不如说是民主的形式”。 [3](286) 通过 

自治方式增强社会的自我管理能力，对抗日益集权 

化、官僚化的国家机器，成为了贯穿自治社会主义建 

设始终的核心议题。 

二、民主改革模式的转变： 

参与模式与自由模式 

在“社会与国家”二元对立取向的逻辑指导下，南 

斯拉夫开始建设自治社会主义，此过程中实际上出现 

了两种不同的改革模式。一种是基于马克思主义传统 

理论建立的参与民主模式，在  50 年代的改革中占有 

主导性地位，但进入  60 年代后南共党内改革派更多 

地是采取了吸收了西方自由理论的自由民主的改革模 

式。 

(一) 从参与制改革到自由制改革 

基于自治社会主义的内在逻辑，南共立足马克思 

主义民主学说中的基础概念——参与——提出了彻底 

分权的民主改革模式。政治上，南斯拉夫共产党改名 

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六大”明确规定党只发 

挥“引导”作用，避免工人阶级政党演变为社会强制机 

关；联邦政治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下放到“区”；各 

选区由选举人进行经常性的投票来选举自己的代表。 

经济上，响应铁托“工厂属于工人”的原则，实行工人 

自治，工人普遍、民主地直接参与经济管理；联邦通 

过《国民经济计划管理法》，以指导性计划代替苏联式 

的强制性计划，大力精简主管经济的各个部门，将权 

力下放到各共和国。这一模式在原则上带有强烈的平 

等主义色彩，它反对使集团利益制度化，强调人民群 

众对各种事务的普遍参与、平等协商，追求社会的“普 

遍意志”、普遍价值和利益。 

20 世纪 60 年代初，南斯拉夫的经济增长速度放 

慢，对改革经济制度的现实需求，极大地推动了南共 

领导的政治民主改革模式从参与制向自由制的重大转 

变。它要求消除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大力发展市场经 

济，这就必须抛弃经济平等的思想，承认社会利益的 

多元化及利益间可能存在着重大冲突。卡德尔曾明确 

指出：“我们的社会是按照自制的原则组织起来的，其 

基础是自治主体利益多元主义，而不是多党制或多党 

争夺对政治权力的垄断。 ” [4](31) 尽管两种民主改革制度 

之间存在着重叠的地方，比如反对官僚化的国家机 

器、尊重言论、出版和结社的自由等等。但参与制偏 

重的是政治责任和平等，自由制则更强调个人权利和 

自由。表现在政治领域，南共进一步在人事上与政府 

分离，全党改组开始“联邦化”的过程；要求政府保护 

不同政见者的权利和扩大各种社会组织的自治权；国 

家的重要决策不再由联邦上层决定而是通过各国代表 

团直接接触对话的形式决定。而在经济领域，要求自 

由竞争的市场机制很自然地倾向扩大经理人员和技术 

人员的权力，而非巩固工人的民主管理；各共和国之 

间的纠纷开始加深、扩大，团结统一的口号被平等协 

商取代。 

(二) 两种模式存在的问题 

50  年代是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全面稳定发展的一 

个重要时期。政治上，倡导不结盟运动、赢得了国际 

尊重，并有力地反击了苏联的霸权主义；经济上，根 

据 1959年南共联盟中央二中全会公布的资料， 近七年 

内南斯拉夫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1957~1959 年期间 

的年增长率高达 13.3%， [1](210) 工人阶级在生产领域获 

得了法定的领导人地位；社会制度改革稳步推进，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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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关系融洽。但在这大好形势下，参与模式的民主改 

革背后仍存在着两大隐患。首先是分权的参与模式与 

政党体制之间的矛盾。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党建理论， 

共产党是有着特定政策目标的群众性政党，党内实行 

民主集中制原则。如果党员在地方参与制机构中必须 

为党的政策辩护和引导投票，则有可能损害这些机构 

的自治权力，但如果允许党员与党的政策相违背又违 

反了党的纪律。 其次，伴随着 1959年开始的调整收入 

制度，企业进一步获得了权力，得以自由支配除上缴 

金之外的纯收入，同时却出现了个人收入增长急剧超 

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的现象。1961年经济部门的个人 

收入增长 23%，而生产率，比如工业中的生产率仅增 

3.4%。 [1](224) 除了部分先进企业的正常要求外，许多落 

后企业以社会平等、工人阶级物质地位应该一致等为 

理由也大幅度增加个人收入，这一做法严重损害了企 

业的积累基金，在南斯拉夫经济放缓的背景下引起了 

社会和南共的强烈不安。 

对上述两个问题，南斯拉夫理论界仍然试图在社 

会与国家二元对立的框架内进行解答。他们倾向于在 

政策指导和具体决策间划出一条界线，党只负责指 

导，具体决策由政府和自治机构完成，因此只要加快 

党和国家的分离，党不再与国家官僚主义势力相结 

合，而是代表社会的进步力量，维护党的政策与自治 

在普遍价值和利益上就能够获得统一。而南共党内的 

改革派在解释  1961 年的“畸形”现象时宣称正是由于 

经济中官僚主义的陈旧关系才导致了  1961 年出现的 

经济困难。在这一基础上，南共内部改革的支持者和 

反对者之间开始了激烈的斗争，坚如磐石的南共联盟 

中首次出现了思想上的分歧和危机。改革的支持者认 

为自治的实现过于缓慢，应该更大胆地解放商品经济 

规律的作用，消除官僚主义和国家集权主义。反对者 

则认为自治开始走向无政府主义的混乱局面，资本主 

义“复辟”的苗头已经显现。与此同时，中央领导中开 

始出现集团利益、地区利益、民族利益的冲突。尽管 

在 1961、1962两年中，南共领导下的自治社会主义建 

设一度停滞，部分领域有重回旧体制的倾向，但 1963 

年宪法表明党内主张改革的力量仍然占优。特别是 

1966年保守派的代表兰科维奇集团失势后，南斯拉夫 

的自治社会主义开始进入加速自由化改革的阶段。 

遗憾的是，理论永远不能取代实践。自由制改革 

不仅没能解决参与制下暴露出来的问题，反而使这些 

问题进一步复杂化、扩大化。在社会民主化的进程中， 

不断地出现各种危机，为南斯拉夫的最终解体埋下了 

伏笔。

首先，并没有解决对南共“引导作用”采取模糊解 

释的负面影响。在党员是否应该贯彻党的政策的问题 

上，由于保护党员个人自由和权利的需要而变得更为 

复杂，进一步损害了党内团结。而且，对党的“引导” 

作用摇摆不定、避而不谈的态度无法阻止自治机构由 

于内部成员利益的冲突而陷入低效率的协商，最终导 

致自治机构由于无法有效发挥国家机器下放的各种职 

能而失去人民的信任。其次，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 

发展以及各种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运用，形成一个新 

的社会阶层，即“管理阶层”。在追求效率和利益的市 

场经济体制下，工人委员会丧失了实际上的决策权， 

而仅仅作为参与者之一。而工人阶级由于自身素质的 

限制，其参与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工人委员会所起的 

作用仅仅是通过已经由管理部门做好的决议草案。披 

着自治决定的外衣，管理者、专家取代政治官僚主义 

者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当然也是与自治的宗旨相违 

背的阶层力量。最后，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出现了严 

重的社会危机。经济改革导致了高度的失业和贫富不 

均，在发现无法依靠工人委员会和南共联盟争取经济 

权益后，1968年工人开始采取罢工行动，贝尔格莱德 

等城市也出现多次学生示威的浪潮，党内“老战士协 

会”为首的保守派发动对党内自由派领导人的挑战， 而 

知识界的激进分子则开始出现质疑社会主义的声音， 

民族主义的矛盾则从经济领域蔓延到文化和政治领 

域……

1980年铁托逝世后，南共失去了可以有效调解各 

方利益的领导人，联邦对各共和国之间的纠纷束手无 

策，改革按照自身的内在逻辑的发展开始脱离南共的 

控制范围，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建设陷入停滞和混 

乱的局面。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苏联解体后，南斯拉 

夫由于复杂的内部矛盾于 1991年开始自行解体。 

三、“社会与国家”范式的有限性： 

客观加速了南斯拉夫的解体 

尽管出于各种因素考虑，南共领导人不希望任何 

一种改革模式在可预见的时期内走得太远，尤其是在 

后期对自由制改革采取了一定的限制措施，如采取联 

合劳动、重申党内民主集中的重要性等等。但在“社会 

与国家”思维框架的限制下，南共没能及时消除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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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负面影响。 

实际上，当自治组织尚不具备代替国家某些职能 

的条件时，要解决民主改革带来的种种问题，最主要 

有两种办法。一是加强南共内部团结，充分发挥南共 

在自治机构中的引导作用，从而有效地培育社会的自 

治能力；二是放缓下放国家权力的步伐，在关键领域 

保证联邦的控制力，防止各共和国成为民族主义的代 

言人，损害集体利益。但由于坚持认为反官僚主义是 

自治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南共主要领导人坚持“社 

会与国家”的二元对立取向， 不仅没能及时地解决改革 

带来的问题，反而在客观上容忍乃至加剧了这些负面 

影响。

(一) 南共引导作用的削弱 

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建设实质上是一种自上而 

下的改革运动，它并不是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是 

基于南共的政治理想蓝图而产生的，这就决定了南共 

始终是支持和推动自治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尽 

管为了防止党与国家机器相融合走向政治官僚主义， 

南共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改名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 

者联盟”，并通过了党只发挥“引导”作用的理论。但实 

践证明了只有当党内改革派取得优势时，自治社会主 

义的建设才能向前发展，党具有其他组织无法比拟的 

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优势。这样，南共就处在了一个十 

分尴尬的位置。一方面，它注定要在自治社会主义建 

设中承担领导责任，另一方面，自治理论的逻辑又要 

求它日益与这种领导责任在法律上的主要承担者—— 

国家相分离。 
“社会与国家”二元对立的范式显然无助于解决这 

一问题，只能模糊地解释党的“引导”，而在实践中将 

其束之高阁、持放任主义态度。这就导致了大众无法 

从积极的意义上去理解南共的引导作用，南共的影响 

力持续下降。杰斯帕∙尤帕诺夫做的各种研究表明，工 

人们认为厂长最有权，专家顾问委员会和车间主任名 

列第二、第三，而工人委员会和共盟则被分别排在第 

四和第五位。 [5](247) 当经济领域出现了管理阶层损害工 

人自治的情况，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苗头的时候， 

南共已经无法有效地阻止情况的恶化，工人被迫自己 

采取罢工行为，加深了社会危机。 

更有甚者，这种范式甚至客观上促使了南共在文 

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引导作用的消除。对南共持反对态 

度的《实践》杂志存在了 11年因为印刷工人协会拒绝 

承印而停刊，在克罗地亚议会辩论时， 有人发言质问： 

“是谁供养了这个破烂货？”巴卡利奇在发言中非常不 

满地回答道：“是我们一直在资助《实践》，我们现在 

还在给钱。” [6](219) 这说明了南共内部改革派对不同政 

见者的宽容程度。类似事件尽管一定程度地影响了南 

共在思想领域的引导作用，却还不至于造成毁灭性的 

打击。但是，对克罗地亚民族主义的纵容为南斯拉夫 

最终的解体埋下了祸根。克罗地亚民族主义的核心组 

织“克罗地亚母亲社”的分裂活动居然得到了党内人士 

的辩护，他们运用党的“引导作用”理论，辩称民族主 

义之所以更加畅言无忌，是由于对不同政见的进一步 

宽容，但正确的反应不是将这些观点强压下去，而是 

予以反驳，并向更真正的自治迈进。而克罗地亚党由 

于采纳了合理的民族主义要求，他们争取了群众的支 

持，同时又孤立了极端的民族主义分子，从而达到了 

共盟提出的推动大众参与政治并按所期望的方向来引 

导这一群众运动的目的。 [5](237) 但这实际代表着克罗地 

亚以自治和清除塞尔维亚政治统一分子的名义开始民 

族分裂活动的开端。 

事实上，尽管要中断党的机关与国家机关以及经 

济管理机关融为一体的过程，并不意味着要“摆脱”南 

共对国家政治和经济管理职能的影响，党的主要任务 

应该是利用各种有利条件使自己成为能对社会发展施 

加有效影响的政治因素，保证工人阶级和普通民众的 

利益，而不是只注意到党内官僚主义潜在的危险；党 

也不应该排除在必要时候与国家机构采取政治合作甚 

至暴力手段来维护社会主义道路和国家统一的可能 

性。 
(二) 南共内部团结走向瓦解 

南共引导作用的有效发挥，必须建立在南共自身 

团结统一的基础上，但这个基础在改革过程中被破坏 

殆尽。因为伴随着对官僚主义的批判，人们认为南共 

已经出现强烈的集权主义倾向，成为需要被改造的对 

象，以便使其与国家分离、重新向社会力量靠拢。在 

这种思想指导下，南共放弃了所谓的集权，在  1967 

和  1968 年开始了“联邦化”的改革。改革使代表大会 

的召开顺序发生了巨大改变，本应首先召开联邦级党 

代会确定政策，然后召开各共和国级党代会，以接受 

和执行联邦级党代会的决议，改革后，顺序则截然相 

反。1968年底首先召开了各共和国级南共联盟代表大 

会，不仅确立了自己的政治纲领而且还选举了自己参 

加中央机关的代表，而联邦级党代会要做的仅仅是在 

形式上对这些代表予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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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式下，南共大幅度地削弱了自己对其党员 

的控制力，在紧接着的地区选举中，多名候选人为了 

追求政府职位拒绝服从党的纪律，出现了大量的选举 

丑闻。1969年南共“九大”章程中删去下级部门应该服 

从上级机关的规定，进一步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和 

组织纪律原则。 发展到 1970年，克罗地亚共盟中央委 

员会召开著名的第十次会议，做出了如下结论：中央 

集权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对南斯拉夫的社会发展是一种 

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倾向和危险。这一决议事先没有得 

到其他共和国共盟和联邦的同意，在南共及社会上引 

起极大的思想混乱。这一事件标志着在马克思传统理 

论的意义上，南共作为一个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实际 

上已经“消亡”了。南共内部的分裂不仅影响了南共引 

导自治机构进行民主化的效果，而且还影响了南共自 

身党组织的建设。在南斯拉夫解体前夕，出现了大量 

社会先进分子拒绝加入党组织的现象。 

(三) 联邦分权化 

在南共逐渐丧失控制力、社会自治能力不足的情 

况下，如果借助联邦在某些关键领域的巨大权力，至 

少可以保证国家形式上的统一。但在“社会与国家”二 

元对立取向下，这种途径显然更不可能实现。联邦的 

分权化一直是自治社会主义建设的主旋律，尽管面临 

着许多困难和挑战，南斯拉夫在这一问题上的政策显 

现出强烈的连贯性。自由制改革后凸显的共和国与民 

族间的矛盾本应该提醒人们放慢改革的步伐，但恰恰 

相反，南共的“联邦化”为各共和国在分权化的道路上 

走得更远提供了有利条件。 

改革过程中，各共和国日益被当作国家对待，联 

邦在政治结构中的权威地位已经崩溃，由此产生了大 

量冲突。日益民主化的政治生活使公开讨论调整联邦 

内部关系成为可能，在所有的共和国报刊杂志中，都 

开始出现预谋破坏现有制度、实行多党制或退回到国 

家中央集权制的言论。但是在  50 年代以来二十年的 

大范围、大幅度联邦分权过程中已经不具备回到中央 

集权制的可能性。为了解决各共和国之间的冲突， 
1970年开始制定联邦宪法改革草案， 1974年形成新的 

联邦宪法，其中第三百五十条提出联邦执行委员会的 

工作方式是“联邦执行委员会同共和国和自治省的执 

行委员会合作，向共和国和省院提出应在共和国和省 

的主管机关统一的基础上通过的法律和其他一般文件 

的提案”。 [7](149) 这意味着联邦一级通过决议时都必须 

采取观点协商一致的程序，联邦决议成为各共和国和 

自治省联合协商后的决议，统一的联邦实际上变成了 

更为松散的邦联式组织。 

联邦先是在经济领域放弃了主动，随后在政治领 

域中丧失了权威地位。铁托死后，联邦已经无力阻止 

自己沦为各共和国和自治省利益斗争的舞台，这不仅 

不利于解决改革带来的现实问题，甚至助长了各共和 

国和省内的民族主义斗争，一种可能摧毁南斯拉夫的 

民族对抗局面已经出现了。 

四、反思：公民社会在中国 

通过对南共和南联盟历史的考察，我们能大致描 

绘出南共是如何迫于国际环境和经济改革等压力，在 

“社会与国家”二元对立范式的实践上越走越远。也许 

南共是社会主义历史上的一个特例，但不可否认的是 

它充分展示了“社会与国家”思维框架可能带来的重大 

影响。尽管南斯拉夫当时的国情与我国有着巨大差 

异，但在反官僚主义以及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伴生 

问题上，我们必须重视对南斯拉夫的历史研究。它的 

历史至少说明了一点，严格界分“社会与国家”的视角 

能够被有效地运用于分析某些政治学、社会学问题， 

却绝不能成为国家整体设计的指导性的思维框架。尤 

其是在当代市民社会理论强势复兴的背景下，我们必 

须对“社会与国家”范式本身进行一定的反思，主要涉 

及三个基本问题：第一，社会是否具备充分的自治或 

管理能力，以便在国家退出的领域中能够承担起自我 

发展的重任；其次，社会是一个同质性高、追求普遍 

利益的社会还是一个充满内部矛盾的社会；再次，在 

社会主义国家，如何正确处理共产党与社会、国家三 

者间的关系。 

我们必须认识到农村人口仍在我国占绝大多数， 

社会在绝大多数领域尚不具备自我管理的能力；城乡 

矛盾突出，社会不稳定因素仍然很多，国家的主要任 

务是发展生产力，需要国家发挥政治职能维护社会生 

产的稳定。积极提倡培育公民社会、公民意识固然有 

助于加强社会对国家政权和官僚主义的监督，也可能 

被某些力量所利用造成后果恶劣的群体性事件。作为 

执政党，中共既需要意识到可能潜在的危险，以南斯 

拉夫共产党为鉴，绝不能主动放弃对社会力量的正确 

引导作用，在社会力量不足的领域要敢于、善于发挥 

领导作用；同时也应积极培育、扶持社会力量，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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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教育，鼓励公民积极有效地参与社会事务、政治 

事务，尤其要避免以“维稳”的理由限制社会力量的发 

展。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必须谨慎地对待 

“社会与国家”范式、对待市民社会理论，如何处理好 

社会与国家两者间的平衡将是一个迫切而艰巨的理论 

命题和实践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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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community and the state” paradigm to the Yugoslavian 
System of Socialist Autonomy 

LIU Xianchun, DENG Yan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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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ciety and state” selfdualistic paradigm has exerte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building of  socialism  in 
Yugoslavia. The Communist Party of Yugoslavia uesd it to guide the socialist construction too uncritically to promote 

the weakening  of  its  legitimacy  and  its  dissension. Eventually  it  ruined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Yugoslavia. History 

shows  that  the  perspective  of  “Society  and  state”  selfdualistic  paradigm may be  helpful  to analyzing  some political 
science issues or sociology issues, but should never be a guiding framework of thinking of overall national design.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ow  to  handle  the  balance  between  society  and  state, 

how  to  treat  to  problem  of  shaping  Chinese  civil  society  rationally  and  critically  will  be  an  urgent  and  difficul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roposition. 
Key Words: community; State; Communist Party of Yugoslavia; socialist aut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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